
团组号：                

因公护照退还保证书

兹团共           人，拟于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出访              （国家或地区），境外停留      天（注：停留天数含离、抵我国国境当日）。出访人员入境后，按照有关文件要求，保证在7日内将因公护照退至省外办出国管理处和签证处，在入境30日内上交纸质出访报告两份（电子版上传申报系统），党政干部团组入境30日内使用《全国党政干部因公临时出国数据填报系统》填报信息并上报纸质版及数据光盘，对超期者，我办将暂停办理组团单位出国手续，视情况注销所持未上交证件并依据相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。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退照，应及时书面向省外办说明情况并申请延期交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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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出访成员较多时，可另附签字名单。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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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表一式两份，出国审批单位及团组单位各留一份









